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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教〔2019〕46号 

 

关于制订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 

教学执行计划和主讲教师报批表的通知 

 

校属各教学单位： 

为切实做好 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本科各专业教学执行计划制

订和主讲教师选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执行计划的制订原则 

1.各专业年级执行计划应严格按照培养方案制订，原则上不作变

动。2018级学生按 2018版培养方案执行，其他年级学生按 2014版培

养方案执行，大类招生专业按大类招生培养方案执行。 

2.严禁擅自变动教学计划。如确需变更，应以教育部教学指导委

员会制订的专业规范为依据和前提，在确保核心课程开设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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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情况申请变动。同时应提交《执行计划变更申请表》，报学

校审批，否则不予受理。 

3.学科专业类选修课、专业选修课应按照培养方案开设。每学期

应多开一定比例的选修课供学生选择，每个专业年级至少比培养方案

中该学期学生应修学分多开设一门课程供学生选课。 

4.学生所在学院应切实加强对学生选课的指导，避免学生出现错

选、漏选，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稳定。 

二、执行计划制订的具体要求 

1.各专业教学执行计划的学期总学分原则上控制在 27学分以内，

周学时控制在 22～28学时，否则应通过增加或减少选修课调节课程

开设与学分学时数。 

2.执行计划应均衡安排课程任务，避免安排在前、后半学期课程

的学分、学时与课程性质（必修与选修）比例失衡。分前、后半学期

开设的课程分别从第 1周或第 10周开始安排，其中，第 9周为中期

考核周，19-20周为期末考核周。如因特殊情况需延后或提前开课，

应事先征得教务处同意。 

3.各教学单位应严格对照培养方案认真审查执行计划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对应每个专业年级进行审查，杜绝出现课程重开、漏开、多

开等不合理情况。 

4.学生所在学院与开课单位应加强沟通与协商，上报计划前应将

教学执行计划表发送给开课单位征求意见，确保理论教学、实践教学、

时间起止等环节的课程安排协调一致。未沟通协调一致影响教学的，

责任由相关人员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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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执行计划中课程学分、理论学时、实验学时、课程类别、考试

考查等项目必须准确完整，其中： 

（1）总学时=讲课学时+上机学时+实验学时+实践学时； 

（2）课程起始周应尽可能保证周学时一致。 

学分是学生毕业资格审查学分学费结算与教学经费拨付的依据，

提交时统一按实际学分填写。 

6.为确保教学安排的准确性，培养方案中单独计算学分且需另行

集中安排教学时间的实践教学环节，应单独列入执行计划。 

三、主讲教师选派与报批的具体要求 

各教学单位应严格按照学校承担本科教学工作主讲教师资格要求

选派主讲教师，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

把教师本科教学质量考评作为主讲教师选派的主要依据。对于师德师

风师生反映不好，对于本科教学质量考评效果不好的教师，应限制其

本科课程门数和教学工作量。在主讲教师选派中做到： 

1.专职教师中的教授、副教授每学年至少独立为普通本科学生课

堂讲授一门 32学时及以上的课程。 

2.重要的通识课程和学科专业基础课程、教改实验班课程，原则

上由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担任主讲教师。 

3.没有本科主讲经历的教师，应至少担任并完成一次完整的辅导

课后方能担任主讲；首次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老师，主讲课程不得超

过 1门。 

4.严格外聘教师资格审查制度。教学单位因本科教学工作需要聘

任校外人员担任主讲教师的，教学单位须对外聘教师的思想素质、业

务能力和教学水平进行全面审查和把关。经教学单位审查具备外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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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格的，由教学单位填写《外聘教师情况统计表》，报教务处、人

事处备案审查，并在相关管理系统完善外聘教师信息。 

5.因教学需要由多名教师讲授一门理论课程的，需将每名教师具

体的教学任务和上课周次报教务处备案。 

6.主讲教师每学期担任的课程原则上不得超过 3门（4个教学班）

（“形势与政策”课程除外），且每周主讲的课程不能超过 2门（3

个教学班），计划学时不超过 16学时。 

7.如因特殊情况无法满足上述 1～6条规定的，教研室应提出合理

方案与书面申请，经教研室主任和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审查同意，报

教务处审批后方可进行安排。 

8.为充分利用教学资源、保证教学效果，原则上不跨专业排课，

不安排 4合班及以上的教学班。为确保正常教学秩序与教学质量，4

个及以上专业学生班的教学班安排按如下规定处理： 

（1）4个学生班按 22依次编排； 

（2）5个学生班按 32依次编排； 

（3）6个学生班按 33依次编排； 

（4）7个学生班按 322依次编排； 

（5）8个学生班按 332依次编排； 

（6）9个学生班按 333依次编排； 

（7）10个学生班按 3322依次编排。 

四、时间安排 

1.学生所在学院核对各专业执行计划，并在 10月 16日前（第 8

周周三）完成计划课程审核和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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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务处在 10月 18日前（第 8周周五）完成计划审核并反馈意

见。学生所在单位于 10月 25日前（第 9周周五）组织学生预选专业

选修课程。 

3.学生所在学院在 11月 1日前（第 10周周五）完成教学任务周

次安排，各开课单位在 11月 20日前（第 13周周三）并将主讲教师

报批表及教学执行计划统计表送教务处审查。 

4.教务处在 11月 25日前（第 14周周一）将主讲教师审查意见反

馈给各教学单位。 

5.各教学单位 11月 27日（第 14周周三）完成教学任务及主讲教

师调整。 

五、注意事项 

1.做好执行计划与主讲教师选派工作是确保双校区本科教学运行

的重要环节，请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精心策划，确保执

行计划科学合理。 

2.各教学单位要认真审查执行计划，防止出现重课、漏课或课程

衔接不当等错误；应按照课程的认识属性安排课程的衔接和前后关系

（包括实践教学）。 

3.各教学单位应认真核实执行计划与任务书，避免发生教学任务、

计划与主讲教师三者间的遗漏、重复、冲突等错误情况。特别是实践

教学环节的各项安排应与开课单位、实验室协调统一。 

4.主讲教师报批表须与教学执行计划相关内容一致，信息完整，

并使用教务处规定的统一代码。制作主讲教师报批表时务必仔细核

对，防止出现与教学计划信息不一致的情况，课程信息不同严禁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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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派主讲教师时，对于下学期要外出学习交流、攻读学位的教

师，各教学单位要提前考虑并统筹安排。 

6.各教学单位要及时将教师教学任务安排送达教师。 

  

 

教 务 处 

2019年 9月 29日 

 

 

 

附件： 

1.2019-2020 学年第 2 学期全校思想政治、就业创业课程安排

表 

2.2019-2020 学年第 2 学期外聘教师情况统计表 

3.2019-2020 学年第 2 学期主讲教师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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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2020第 2学期全校思想政治、就业创业课程安排表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院 备注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河海、机电、人文、外语、数统、航
空、经管 2018 级所有专业 

1-8,10-1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土木、交运、航海、信息、设计、材
料、建规学院   2018 级所有专业 

1-8,10-1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 
土木、交运、航海、信息、设计、材
料、建规学院   2019 级所有专业 

1-8，10-1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5 40 
河海、机电、人文、外语、数统、航

空、经管 2019 级所有专业 
1-8，10-14 

形势与政策 2 

每学期 8
学时，共
计 64 学

时 

第 1-4 周：  
大二(2018 级)所有学院所有专业 
 
第 5-8 周：  
大一(2019 级)所有学院所有专业 
 

每学期 8 学时 

形势与政策 VI 0.25 8 学时 大三(2017 级)所有学院所有专业 10-13 

形势与政策 VIII 0.25 8 学时 大四(2016 级)所有学院所有专业 6-1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土木、交运、航海、信息、设计、材
料、建规学院   2019 级所有专业 

1-8，10-17 

就
业
创
业
课
程 

职业生涯与就业指导Ⅰ 0.5 8 

必
修 

第 1、3、5、7 周： 
河海、交运、经管、信息、航
空、数统、外语学院 2019 级
所有专业 
 
第 2、4、6、8 周： 
土木、机电、航船、建规、材
料、人文、设计学院 2019 级
所有专业 

理论 8 学时 

职业生涯与就业指导Ⅱ 0.75 16 

 
10-17 周： 
2017 级（大三） 
所有学院所有专业 

理论 1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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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2020 学年第 2 学期               学院外聘教师情况统计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工作单位 

出生 

年月 

职称/ 

职务 

学历/ 

学位 

政治 

面貌 
研究方向 授课名称 学时 

是否具备

教学经历 

是否 

首聘 

             

             

             

             

             

             

             

学院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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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交通大学 2019-2020 学年第 2 学期课程主讲教师统计表 

 

序

号 
学院 

专任

教师

总数 

主 

讲 

数 

比 

例 

 

（%） 

正高 副高 中级 初级 
其他 

兼职 外聘 

在 

编 

数 

主 

讲 

数 

比 

例 

（%） 

在 

编 

数 

主 

讲 

数 

比 

例 

（%） 

在 

编 

数 

主 

讲 

数 

比 

例 

（%） 

在

编

数 

主

讲

数 

比 

例 

（%） 

人数 人数 

1 土木工程学院 171                 

2 河海学院 110                 

3 交通运输学院 72                 

4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77                 

5 航运与船舶工程学院 49                 

6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51                 

7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62                 

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58                 

9 航空学院 11                 

10 经济与管理学院 133                 

11 数学与统计学院 53                 

13 外国语学院 84                 

12 人文学院 55                 

14 马克思主义学院 50                 

15 艺术设计学院 41                 

16 体育部 34                 

17 就业指导中心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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